现代工程与应用科学学院光学工程学科（0803）研究生培养方案

1、 培养目标

培养我国建设事业需要的热爱祖国、遵纪守法、品德良好、具备严谨科学态度和优良学风，适应二十一世纪光学工程基础研究和实际应用需要的德、智、体全面发展的高级专业人才。

1. 硕士学位

掌握光学工程基本理论和实验技能，了解本领域的研究动态，基本能独立展开与本学科有关的教学、科研和开发工作。学位论文有一定的新颖性和应用背景。

2. 博士学位

博士学位获得者应系统掌握光学工程的基本理论，具备宽广和坚实的实验技术，了解本学科发展的历史现状和最新动态，能独立承担和主持与本学科有关的教学、科研和开发工作。学位论文要求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或应用价值，并具有一定的创新性。论文在深度和广度两方面均达到相应的要求。

2、 研究方向
光学工程专业主要研究方向：
（1） 全固态激光技术
（2） 量子信息技术

（3） 微纳光子技术
（4） 光纤通讯技术

（5） 光学传感技术

（6） 光学显示技术

（7） 生物光学技术

（8） 光子集成技术
3、 招生对象

1．硕士研究生：获学士学位的应届本科毕业生，已获学士学位在职人员，同等学历在职人员，参加全国硕士研究生统一考试合格，再经面试合格者。

2．硕—博连读：获学士学位的应届本科毕业生，已获学士学位在职人员，同等学历在职人员，参加全国硕士研究生统一考试合格，再经面试合格者。入学后前两年完成基础课及学位课程，享受硕士生待遇，在第四学期进行中期考核，合格者经校研究生院审核批准直接转为博士生并享受博士生待遇。中期考核未通过按硕士生规格培养。

3．博士研究生：获硕士学位的应届毕业研究生，已获硕士学位在职人员，同等学历在职人员，参加南京大学统一组织的博士生入学考试，笔试和面试均合格者。

4、 学习年限

硕士研究生：三年

硕—博连读研究生：五年 

博士研究生：基本学制三年

5、 课程设置
研究生课程建设直接关系研究生基础知识的拓宽、解决实际问题能力的培养以及学位论文的质量。因此，课程教学在实现研究生培养目标中占有重要地位。硕士生研究生毕业的学分要求：光学相关专业本科入学者32个学分，其他专业本科或同等学历入学者36个学分。在培养方案中所列出的A类课程为全校公共课，B类课程是一级学科必修课， C类课程是各专业的学位课程，D类课程为选修课。每个硕士生必须至少选修2门D类课程。

博士研究生除必须选修博士英语和现代科学技术革命与马克思主义两门公共课，还要求至少选修2门有关博士专业课程及专业英语。

（1） 硕士阶段

A类：

科学社会主义与实践              

（2学分）
自然辩证法                     

（2学分）

英语                           

（4学分）

B类：

光学原理                       

（4学分）

导波光学                       

（2学分）

C类：

光纤技术与应用






（3学分）

微纳光子学                      

（2学分）

D类：（亦可选南京大学光学工程相近学科B、C、D类课程）
激光原理                        

（3学分）

傅里叶光学                      

（3学分）

信息光学                        

（3学分）

晶体光学







（3学分）

凝聚态光物理学导论              

（2学分）

非线性光学                


（3学分）

光学前沿专题                    

（3学分）

材料科学与工程进展





（3学分）

量子光学导论                    

（3学分）

高等量子力学






（5学分）

现代光学实验                     
（2学分）

（2） 博士阶段

现代科学技术革命与马克思主义

第一外语

光电子功能材料
高等光学
博士生可根据需要选修为硕士生开设的课程。

6、 培养方式

1. 硕士生入学后三个月内进行师生双向互选，确定导师，制定培养计划，导师负责全部培养工作。

2. 硕－博连读研究生，入学后三个月内进行师生双向互选，确定导师，由导师负责成立指导小组，制定培养计划，由博士生导师和指导小组负责全部培养工作。

3. 博士生招生录取时明确导师，由导师负责成立指导小组，制定培养计划，由博士生导师和指导小组负责全部培养工作。

4. 公共课（外语和政治）以讲授为主，辅以自学。基础课和专业课以自学为主，辅以重点讲授和提问。要求研究生参加各种学术活动及阅读有关专业文献。

5. 教学实习：硕士生学习期间，必须完成一定学时的教学实习，包括承担学校和院系本科或研究生的课程的辅导、答疑、批改作业和指导实验课等教学工作。

7、 考核方式

1． 公共课和基础课以笔试考核为主。
2． 专业课除笔试考核外，要求写专题综述报告，以了解研究生对专业知识的掌握情况及综合分析问题的能力。

3． 中期考核

为保证研究生质量，在入学后第三学期末进行中期考核。由导师组成的研究生中期考核小组对研究生的学位课程，论文进展情况以及掌握国内外最新研究动态等方面进行考核，考核小组本着公正、负责、实事求是的态度对研究生作出评价，评定成绩，对考核不合格或完成学业确有困难者，劝其退学或作肄业处理。

8、 学位论文

学位论文是研究生培养的重要环节。研究生在导师指导下，选定研究课题。选题力求和国家、省部级基金项目、国家攻关项目、863高科技项目、973计划项目、国家重点实验室研究项目及对国民经济有重大影响的开发研究项目接轨。确定论文题目后由系组织有关专家审议研究生的开题报告。

论文题目确定后，应拟定学位工作计划，包括各阶段的主要学习内容。学位论文计划由研究生在导师指导下拟定，经系学位评定委员会审核批准后送校研究生院备案。博士生在完成论文过程中，应定期作阶段性报告。

9、 答辩和学位授予

学位论文完成后，硕士学位论文应在答辩前应约请2位专家评阅，至少1人为校外教授、副教授或相当专业技术职务的专家。博士学位论文应约请5位同行专家评阅，至少2位是外单位（至少1人是科研机构）专家，博士生导师至少3人。评阅通过后，方可组织答辩。

硕士论文答辩委员会由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的专家3人组成（不含导师），其中正高职称专家至少两人，原则上不聘请外单位专家参加。博士论文答辩委员会由5人组成（不含导师），至少2人为外单位（尽可能1人是科研机构）专家，博士生导师至少3人。论文答辩会由答辩委员会主席主持。博士论文答辩不合格者，经答辩委员会同意，可在一年内补充修改论文资料，重新答辩一次。

申请硕士学位者至少在公开发行的杂志上发表一篇与学位论文相关的学术性文章（第一作者），在SCI/EI刊物上发表一篇论文（第二、第三作者），可算为一篇国内核心刊物（第一作者）。
申请博士学位者应满足下列条件之一：1、在国际一流刊物或本一级学科顶级刊物或本学科SCI刊物影响因子排列前15％的刊物上，发表1篇与学位论文有关的学术论文（第一作者）；2、在本专业SCI索引源刊物的影响因子排列在前90％的刊物上，发表2篇学术论文（第一作者）；3、在本专业SCI索引源刊物的影响因子排列在前90％的刊物上，发表1篇学术论文（第一作者）和在核心期刊上发表2篇学术论文（第一作者）；4、申请人应满足标准2，可以用已被EI收录的学术论文（第一作者），或已经公布的发明专利（排名第一，或除指导老师外排名第一），或通过鉴定的省部级以上的应用成果（排前三名），代替相同数量的SCI论文。
如在答辩时尚未完成上述指标，可在一年内补充。

学位论文通过答辩后，校学位论文评定委员会根据答辩委员会的意见及院系学位分会的意见按照有关规定做出是否授予学位的决定。

十、质量鉴测


本学科采用下列措施对研究生培养质量进行监测：

1． 严格中期考核制度；

2． 严格执行学位授予量化指标；

3． 建立研究生教学档案，对毕业的研究生进行不定期的追踪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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